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屋租赁说明
一、概述：
云南电网有限公司普洱景东供电局开展2024-2025年周转房房屋租赁1套面积为88.69㎡。
二、租赁房屋用途
租赁房屋的用途为：交流干部住房，未经乙方同意，甲方不得改变租赁房屋的用途。
三、支付
房屋租金为1年1付，乙方应在甲方付款前15日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否则甲方有权迟延支付相应价款，乙方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。
四、租赁期限
房屋租赁期限为19个月。租赁期限届满，甲方继续使用租赁房屋，乙方没有提出异议的，本租赁合同继续有效，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，甲方可随时解除租赁合同。
五、物业管理费用、水电费及其他费用的承担
1.租赁房屋有物业管理费的，由乙方（房主）自行承担。
    2.居住期间产生的水、电费、垃圾处理费及其它费用由居住人自行承担 。
六、房屋交付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应于2024年06月01日前，将租赁房屋交付甲方使用。交付房屋时，甲乙双方应对房屋现状及房屋附属设施、装修等情况进行书面确认。乙方向甲方提供房产证、身份证、银行卡复印件，在甲方租赁合同期间，乙方不得对该租赁房屋作抵押、出售等。

七、租赁房屋的装饰装修及设施物品的维修
非甲方的原因，房屋及乙方设施、物品自然损坏的及非甲方的原因，房屋经鉴定部门鉴定为不安全的，由乙方负责维修。因甲方原因造成房屋及乙方设施、物品损坏的及甲方自行装修的部分及自行添置的设施、物品损坏由甲方负责维修。
八、违约责任
1.乙方未按约定的时间向甲方交付房屋的，每逾期一日，按租金总额的0.4‰作为违约金，逾期超过10日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因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2.因城市规划调整或者政府批准对租赁房屋进行拆迁的，甲方应提前30日通知乙方，甲乙双方对因上述原因导致的合同解除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3.如对租赁房屋设定抵押权或转让的，应提前15日书面通知甲方，并承担违约责任，赔偿对方由此受到的损失。
 九、乙方承诺甲方在租赁期5年内年租赁费不发生改变。

